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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于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30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 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300号湖南华天大酒店贵宾楼四楼芙蓉厅。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董事长任晓波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5人、

代表股份数563,593,7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312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

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数563,408,9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294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数184,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8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3

人、代表股份数184,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81%。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3人、代表股份数184,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8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9项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63,550,72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4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7316%；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

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二、《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63,550,72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4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7316%；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

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三、《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563,550,72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4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7316%；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

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四、《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3,550,72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4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7316%；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

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3,550,72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4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7316%；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

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六、《关于对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232,641,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5%；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4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7316%；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

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七、《关于公司2021年申请融资综合授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232,641,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5%；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4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7316%；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

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八、《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3,550,72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4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7316%；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

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九、《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3,550,72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4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6.7316%；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

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黎雪琪律师、周晓玲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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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之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之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1日下午14点30分。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2021年5月21日下午3: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2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强炜主持。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15人，代表股份数量263,225,37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68％。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数量20,112,68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240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0人，代表股份数量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15人，代表股份数量263,225,3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3168％。

2、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2021年4月29日公司公告《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

和《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08,2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5％；反对1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95,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78％；反对11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8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相应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2021年4月29日公司公告《2020年年度

报告全文》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和第十节“公司治理” ）。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08,2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5％；反对1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95,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78％；反对11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8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由于公司报告期内母公司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为负， 决定2020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送红

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953,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67％；反对27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40,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81％；反对27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35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2021年4月29日公司公告2021-027号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689,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209,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2021年4月29日公司公告2021-028号《关于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1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2021年4月29日公司公告2021-033号 《第九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1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对外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2021年4月29日公司公告2021-031号《对外担保公告》）。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6个子议案：

（1）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

疆宜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1,99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1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14,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化的

持股比例对其中2,786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1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60,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化的持股

比例对其中11,94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1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20,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

疆宜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3,98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1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 为新疆宜化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的30,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

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5,97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1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35,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在新疆宜

化的持股比例对其中6,965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1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2,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64％；反对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4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孙娟，李萌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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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5月20日

以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书面记名

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考核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

根据2018年8月27日公司与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前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

中再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考核期已满， 标的资产估值扣除考核期内的股东增资以及利润分配

对估值的影响后，没有发生减值。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徐如奎先生、孔庆凯先生和刘宏春先生对本议案的表决进行了

回避。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涉及的公司重大资产购买考核期满减值测试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洛阳公司向工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再生洛阳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公司” ）因生产经营需要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9,200万元，并办理额度内1年期融资5,000万元人民币，融

资利率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 公司拟为洛阳公司此笔融资业务提供

5,000万元等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蓝天公司向工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全资孙公司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公司” ）因生产经营需要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游支行申请综合授信7,600万元， 并办理额度内1年期融资2,000万元人

民币，融资利率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公司拟为蓝天公司此笔融资业

务提供额度为2,000万元等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

三年。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刘贵彬先生、 温宗国先生和伍远超先生共同对该次公司为全资下属企业洛阳公司和

蓝天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议案二、三的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

下属企业洛阳公司和蓝天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38。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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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全资下属企业洛阳公司和蓝天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再生洛阳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公司” ）、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

收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

次拟为洛阳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200万

元人民币；拟为蓝天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2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上述公司拟为洛阳公司和蓝天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㈠担保情况介绍

⒈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以下简称 “工行洛阳分

行” ）申请综合授信9,200万元，并办理额度内1年期融资5,000万元人民币，融资利率以央行规定的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

公司拟为洛阳公司上述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额度为5,000万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⒉公司全资孙公司蓝天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游支行 （以下简称 “工行龙游支

行” ）申请综合授信7,600万元，并办理额度内1年期融资2,000万元人民币，融资利率以央行规定的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

公司拟为蓝天公司上述2,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额度为2,000万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㈡ 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⒈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洛阳公司向工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洛阳公司向工行洛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9,200万元，并办理额度内1年期融资5,000万元、融

资利率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 提供5,000万元等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本笔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2.27%，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洛阳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7.28%，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本笔担保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⒉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

蓝天公司向工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蓝天公司向工行龙游支行申请综合授信7,600万元，并办理额度内1年期融资2,000万元、融

资利率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 提供2,000万元等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本笔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0.91%，截至

2020年12月31日蓝天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7.19%，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本笔担保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㈠中再生洛阳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⒈注册地点：孟津县平乐镇新庄村

⒉法定代表人：陈志勇

⒊注册资本：10,000万元

⒋经营范围：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类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微型计算机，手机、小灵

通、电话机，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监视器，吸油烟机、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凭有效的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资格证书按核定范围经营），废电路板综合经营（凭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按核定范围

及能力、规模经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及处理；环境保护与治理咨询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洛阳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⒍被担保人的资产经营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洛阳公司总资产为70,337.08万元，总负债为26,218.66万元，净资产为44,

118.4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7.28%。洛阳公司2020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771.22万元，实现净利润5,

189.54万元。

㈡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有限公司

⒈注册地点：龙游县湖镇新区（沙田湖）沙田湖大道502号

⒉法定代表人：周瑜敏

⒊注册资本：6,400万元

⒋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回收（除境外可利用废物及危险废物）、销售；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拆

解；废弃线路板的处理；闲置设备调剂。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蓝天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⒍被担保人的资产经营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蓝天公司总资产为48,754.72万元，总负债为32,756.30万元，净资产为15,

998.4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7.19%。 蓝天公司2020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1,060.44万元，实现净利润

4,350.45万元。

三、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此次拟签署的公司为洛阳公司和蓝天公司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协议相关主要内容：

㈠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㈡担保类型：借贷

㈢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㈣被担保金额：为洛阳公司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为蓝天公司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㈠公司董事会认为：洛阳公司和蓝天公司上述申请融资事项系其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为洛

阳公司和蓝天公司提供上述融资事项连带责任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㈡公司独立董事刘贵彬先生、 温宗国先生和伍远超先生共同对上述公司为全资下属企业洛阳公司

和蓝天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对于上述公司为洛阳公司和蓝天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洛阳公司和

蓝天公司上述向银行申请贷款是其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为洛阳公司和蓝天公司上述事宜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能有效促成下属企业实现融资，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总体发展要求，风险

可控，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

的情况；不会对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同意公司为洛阳公司和蓝天公司上述融资

提供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全资和控股下属企业累计对公司

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余额为5.27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2020年度）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

表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23.94%，均为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除上述为下属公司提供的

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下属公司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㈡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全资下属企业洛阳公司和蓝天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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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指除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1日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1日，其中：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 上午9:15至9:25、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平山民企科技工业园5栋六楼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新民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总计32人，代表股份数104,574,7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4449%。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数

93,720,9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30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9人，代表股份数10,853,84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144%。

4、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4,457,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 反对

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7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0,736,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174%；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1%；弃权7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4,457,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 反对

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7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0,736,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174%；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1%；弃权7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4,457,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 反对

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7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0,736,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174%；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1%；弃权7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04,457,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 反对

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7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0,736,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174%；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1%；弃权7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455,0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 反对

4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7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0,734,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8972%；反对4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4%；弃权7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2021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34,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3%； 反对

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0,813,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69%；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1%；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1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34,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3%； 反对

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0,813,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69%；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1%；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4,550,8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反对23,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0,829,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798%；反对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2%；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李静娴律师、张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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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与夏传武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于2021年3

月29日与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智城” ）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夏

传武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93,000,000股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16.12%，发行后总股本的

13.76%）的表决权委托给深智城，表决权委托事宜已自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议案之日起生效，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深圳市国资委。

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与深智城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深智城拟认购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99,273,607股股份（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深智城将

持有公司99,273,607股股份，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14.68%。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深智

城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拥有公司28.44%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深智城与夏传武先生之间不因上述协议的签署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具体说明如下：

一、深智城为国资委直管企业，与夏传武先生不存在一致行动的基础

深智城系由深圳国资委出资直接设立的直管企业，深圳国资委直接持有深智城100%股权。 根据国

资监管有关要求，深智城内部决策坚持集体决策原则。其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向公司推荐董事会、监事

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委派股东代表行使表决权，均须集体决策。 深智城与夏传武不存在一致行动的

基础。

二、深智城收购目的明确

深智城的业务定位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城市大脑等新一代科技为抓手，在国资国企数字

化、智慧城市、智慧产业等领域开展建设运营，其本次投资为产业投资行为，其收购目的明确，系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

根据深智城与夏传武先生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除非非公开发行股票未能成功，表决权委托

是长期、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已生效，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深圳市国资委。 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三、双方无一致行动安排，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根据深智城和夏传武先生出具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等资料，除上述表决权委托关系外，深智城与夏传

武先生不存在达成或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通过

协议、其他安排与对方共同扩大其所能支配的卓翼科技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双方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深智城与夏传武先生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如

下情形：（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四）投资者参

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

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九）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

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

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

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

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深智城与夏传武先生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四、备查文件

1、深智城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夏传武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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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1日13:00-14:00在

机会宝网上路演中心（www.jhbshow.com）以网络远程互动的方式召开了2020年度业

绩说明会，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在线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规定

允许的范围内就广大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曹克波先生、独立董事祝梅红女士、财务总监钱建芬女士、董事会

秘书单琛雁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和沟通，对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答复。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答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业绩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相关主要问题及答

复整理如下：

【问题1】请问公司2020年经营情况如何？

回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2,445.26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437.87万元，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

688.08万元。

【问题2】请问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如何？

回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1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7.3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8489.23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0926元。

【问题3】请问公司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如何？

回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未来发展主要着重于汽车零部件领域和民营医院领域，对未

来的展望分别为，

【汽车零部件领域】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跨国公司合作，学习其先进的设计理念、制造技术和管理方法，不

断加强技术积累和成本控制，不断提高产品的系列化和生产的规模化程度。坚持技术创新，

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全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高水平地建设，形成公司的技术优

势、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紧密绕“低成本、大规模、高速度” 的企业战略，通过努力以“追

求卓越品质，追求精诚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创立模塑品牌” 为企业经营宗旨，不断加强技

术积累和成本控制，全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把公司发展成为细分领域的行业标杆。

【民营医院领域】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各项政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健康产业，而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医疗健康产业的规模也迅速增长。 在国家扶持政策的引导和充足发

展资金的支持下，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德国北威州心脏和糖尿病中心等国内

外知名心血管病医院的合作，凭借优质的医资力量、先进的进口设备，以及专业的服务理

念，将明慈医院建成一所现代化的、具有国际服务意识和卓越诊疗水平的医疗机构。谢谢您

的关注与支持。

【问题4】请简单介绍一下汽车配件部分的主要营收厂家

回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主要产品是轿车的保险杠、门槛等汽车外装饰件，现有两个

目标市场，一是轿车整车生产厂商；二是社会维修的配件市场。目前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来

自乘用车的配套市场，其中主要客户是宝马、北京奔驰、特斯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捷豹

路虎、沃尔沃、北京现代、神龙汽车、广汽蔚来、小鹏汽车、北汽蓝谷等。 谢谢您的关注与支

持。

【问题5】请问公司2020年汽配产业各子公司经营情况如何？

回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年公司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上海名辰 子公司 176,081.71 13,990.37 12,358.24

沈阳名华 子公司 143,017.36 23,093.94 19,878.50

明慈医院 子公司 11,165.81 -7,411.04 -7,467.15

北汽模塑 参股公司 419,439.55 47,966.06 41,104.46

江阴道达 子公司 63,898.18 7,872.76 6,866.19

美国名华 子公司 30,144.53 -19,620.10 -19,626.94

墨西哥名华 子公司 58,499.49 -22,973.10 -22,974.00

沈阳道达 子公司 51,757.43 8,307.22 7,332.22

烟台名岳 子公司 23,821.85 2,336.77 1,855.22

【问题6】请问2021年全年的经营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回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年，公司主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业务方面：继续巩固在保险杠领域的各项优势，加强技术研发，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深化与宝马、北京奔驰、特斯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捷豹路虎、沃尔沃、北京现代、神龙汽

车、广汽蔚来、小鹏汽车、北汽蓝谷等优质客户的合作，同时注重新客户群体的开拓，进一步

提高市场占有率，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研发方面：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加大研发，尤其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

投入，适时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充实研发队伍，凭借两个省级研发平台，加快推进项目管理

及新产品研发进程，提升产品质量，以满足各大汽车主机厂越来越严格的技术要求，增强客

户黏度，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内控治理方面：2021年公司将继续按计划稳步推行内控治理工作， 健全风险评估机

制，梳理风险管控流程，完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优化内部信息系统，推进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体系稳步实施。

管理方面：随着投资项目的陆续开展和业务规模的日益扩大，管控的分子公司日益增

多，2021年公司将重点放在提升公司的综合管理水平，全面推进各项降本增效措施，严格

管控各类管理费用，同时积极推进精益生产措施，进一步实现提质增效。非常感谢您对公司

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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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会议时间：2021年05月21日【星期五】下午2：00。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05月21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05月21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0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总部办公楼3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克波。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 代表股份298,603,73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560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297,347,21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42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256,5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7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001,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85％；反对6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611％；反对601,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2、审议《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028,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4％；反对575,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8,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739％；反对575,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审议《2020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028,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4％；反对575,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8,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739％；反对575,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4、审议《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028,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4％；反对575,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8,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739％；反对575,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5、审议《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001,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85％；反对6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611％；反对601,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6、审议《公司为全资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901,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8％；反对702,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1,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999％；反对702,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7、审议《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联方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292,159,745股股份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8,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0739％；反对575,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8,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739％；反对575,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事务所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028,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4％；反对575,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8,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739％；反对575,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9、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696,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12％；反对1,907,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36,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3972％；反对1,907,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0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玉恒律师、蔡含含律师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